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区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

政策解读
一、《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区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修订的主要背景是什么？

近年来，一些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面向中小学生开展了诸多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竞赛活动，由于缺乏规范和管理，有的违反规定擅自组织进行，有的存在严重“应试”倾向，有的与招生入学挂钩，有的名为发展教育实为谋取利益，各类竞赛造成了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严重影响了中小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为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外负担，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办发〔2021〕40号），对全面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负担提出了具体要求。2022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联合中央编办综合局、民政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等四部门专门印发了《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教监管厅函〔2022〕4号）。对全国性中小学生竞赛活动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中小学生的全区性竞赛活动，切实加强对各类中小学生全区性竞赛活动规范管理，防止活动项目过多过滥，切实减轻学校、学生和家长负担，维护中小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结合我区实际，我厅参照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印发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对2020年2月10日我厅印发的《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区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了修订，研究制定了《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区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区性竞赛活动的申报条件、认定流程、组织要求、日常监管等作出明确规定，建立了全区性竞赛活动管理长效机制，为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二、申请举办面向中小学生全区性竞赛活动应具备那些申报条件？
《办法》对申请举办全区性竞赛的组织主体、申报依据以及需提交的相关材料做出了具体规定。组织主体（主办方）应为在中央编办或自治区党委编办、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正式机构，必须具有法人资格，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竞赛依据文件的效力等级不得低于自治区人民政府规章或厅局级以上规范性文件。申请举办全区性竞赛活动应当提供正式申请函件、法人登记证书、依据文件、竞赛具体实施办法以及有关承诺书等材料。上年度经自治区教育厅批准并举办了竞赛的主办单位，还应提供上年度赛事总结和财务决算。
三、申请举办面向中小学生全区性竞赛活动具体认定流程是什么？

《办法》明确了具体的认定流程。自治区教育厅负责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区性竞赛活动管理工作，并委托相关单位负责具体认定工作。自2022年起，每三年组织一次申报受理和审核。自治区党委编办负责对主办单位为事业单位的登记注册情况予以确认。受托专业机构负责对主办单位为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情况进行查询确认。受托专业机构集中对申请举办的竞赛活动进行审核，提出审核意见。自治区教育厅按规定程序研究，对同意举办的，将活动主办方、时间、内容、范围、组织方式、监督方式等信息在自治区教育厅官网公布。同意举办的竞赛活动，有效期限原则上为3年，在此期间每年举办不得超过1次。

四、对举办面向中小学生全区性竞赛活动提出了哪些具体组织要求？

《办法》首先明确了责任主体，指出申请举办竞赛的部门、单位、社会组织对竞赛活动的全过程承担主体责任。同时，明确规范了一些竞赛行为，如竞赛各项工作由组织主体（主办方）及承办单位直接负责实施，不得进行委托、授权。组织主体（主办方）应周密制定竞赛活动实施办法，确保任何单位、组织及个人不得向学生、学校收取成本费、工本费、活动费、报名费、食宿费、参赛材料费、器材费和其他各种名目的费用，做到“零收费”；不得指定参与竞赛活动时的交通、酒店、餐厅等配套服务；不得通过面向参赛学生组织与竞赛关联的培训、游学、冬令营、夏令营等方式，变相收取费用；不得推销或变相推销资料、书籍、辅助工具、器材、材料等商品；不得面向参赛的学生、家长或老师开展培训；不得借竞赛之名开展等级考试违规收取费用。赞助单位不得借赞助竞赛活动进行相关营销、促销活动。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学生或组织学生参赛的学校转嫁竞赛活动成本。竞赛坚持自愿原则，不得强迫、诱导任何学校、学生或家长参加竞赛活动，并且应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学生平等开放，不得设置任何歧视性条件。竞赛以及竞赛产生的结果不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等。

另外主办单位应严格专家选聘，选择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情况和了解青少年成长规律，在相关领域有专业影响力的专家。科学管理专家团队，遵守利益回避性原则，命题和评奖等重要环节应建立随机抽选专家机制。竞赛过程要遵循科学规范的程序、加强学术诚信的要求，明确竞赛内容范围要求，严格命题阅卷（评审认定），竞赛结果须经过专家团队严肃评审，公开结果及申诉渠道，杜绝弄虚作假、学术不端、有失公允的情况发生。
五、对举办面向中小学生全区性竞赛活动提出了哪些具体监管要求？
《办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面向中小学生全区性竞赛活动管理机制，实现了全过程全方位监管。一是实行清单管理制度。清单每三年动态调整一次，在自治区教育厅官网公布并正式印发各地，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教育机构不得组织承办或组织中小学生参加清单之外全区性竞赛活动，不得为违规竞赛提供场地、经费等条件，一经发现，严肃处理。二是规定了参赛范围。明确了未经自治区教育厅备案和同意，跨省域组织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区性各类竞赛活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一律不得组织参加。三是广泛接受社会监督。自治区教育厅设置举报电话，并通过调研、巡查等方式，密切与举办方、中小学校以及家长、学生的联系，广泛接受社会投诉举报。四是进一步强化问题整改。对主办方在组织实施竞赛活动中出现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违反作出有关承诺等情况的进行通知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立即撤销竞赛活动，并由主办方做好善后工作。五是明确了各主管部门相应职责。明确了教育部门依法依规对违法违规开展竞赛的行为进行监管查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对竞赛活动主办方违反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民政部门对竞赛活动主办方违反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行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区域面向中小学生的竞赛活动的日常监管。
    六、修订后的《办法》与2020年2月10日印发的《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区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有哪些不同？
    修订后的《办法》与2020年2月10日印发的《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区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有一些明显改进，主要体现在：一是责任部门有增加。责任部门在自治区教育厅基础上，增加了自治区党委编办，自治区民政厅、市场监管局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做好相关工作。二是申报条件有补充。申报条件补充了“上年度经自治区教育厅批准并举办了竞赛的主办单位，还应提供上年度赛事总结和财务决算。”三是申报时间有改变。自2022年起，每三年组织一次申报受理和审核。同意举办的竞赛活动，有效期限原则上为3年，在此期间每年举办不得超过1次。四是组织要求更严密。增加了“竞赛各项工作由组织主体（主办方）及承办单位直接负责实施，不得进行委托、授权。不得指定参与竞赛活动时的交通、酒店、餐厅等配套服务；不得通过面向参赛学生组织与竞赛关联的培训、游学、冬令营、夏令营等方式，变相收取费用；不得借竞赛之名开展等级考试违规收取费用。赞助单位不得借赞助竞赛活动进行相关营销、促销活动。”等内容。另外，对竞赛中的专家选聘以及命题阅卷等程序也做了具体规定。五是日常监管更细化。分别明确了教育部门对违法违规开展竞赛的行为进行监管查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对竞赛活动主办方违反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民政部门对竞赛活动主办方违反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行为。六是增加了对国际性竞赛的要求。明确了由中方机构作为主办方举办的国际性竞赛，按照本办法执行。境外国际性竞赛在中国境内举办时，应由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中方机构合办或承办，并参照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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